
一一一一、、、、提前清償違約金提前清償違約金提前清償違約金提前清償違約金    

民民民民    法法法法    第第第第 250  250  250  250 條條條條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參參參參    

考考考考    

法法法法    

條條條條    

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 

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當事人另有訂定當事人另有訂定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

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

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

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    

1.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分成兩種： 

(1)懲罰性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            (2)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2.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屬於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

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依民法第 250 條規

定，視為視為視為視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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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款款款    

範範範範    

例例例例    

【特別條款特別條款特別條款特別條款】 

本借款借款人如選擇以第○條方式優惠計息者，倘借款人自撥款日起

○年內提前清償全部借款，同意依下列計付方式另行支付補償違約金補償違約金補償違約金補償違約金

予銀行： 

(一)自撥款日起○年內提前清償全部借款本息者，按提前結清當日前

○個月內借款人提前償還本金金額之○％計付。 

(二)自撥款日起超過○年未滿○年時提前清償全部借款本息者，按提

前結清當日前○個月內借款人提前償還本金金額之○％計付。 

但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並出具經銀行認可之證明文件，或係因銀行

主動要求而須提前清償全部借款本息者，銀行不得收取補償違約金： 

（一）提供貸款抵押之不動產遭政府徵收或天災毀損。 

（二）借款人死亡或重大傷殘。    

1.銀行與借款人若已簽訂放款借據，且雙方明文約定確定之貸款

期限，銀行並予以借款人優惠利率之情形下，如任由借款人不

遵守期限約定而任意提前清償，恐遭有心之借款人操作套利致

銀行產生無謂損失。 

2.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

償違約金案件之處理原則償違約金案件之處理原則償違約金案件之處理原則償違約金案件之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金融業者基於經營

考量，提供借款人『限制清償期間限制清償期間限制清償期間限制清償期間』之房屋貸款時，應向借款

人書面說明利率計算方式及貸款條件，並提供『得隨時清償得隨時清償得隨時清償得隨時清償』

之貸款條件供借款人自由選擇。其提供『限制清償期間』貸款

利率優惠者，得就該貸款與借款人議定提前清償違約金。前項

所稱之利率優惠，指『限制清償期間限制清償期間限制清償期間限制清償期間』房屋貸款之利率，實質

上較締約時『得隨時清償得隨時清償得隨時清償得隨時清償』之同期間利率為低。」第五點規定：

「約定提前清償違約金提前清償違約金提前清償違約金提前清償違約金者，應於貸款契約書中，以特別約款特別約款特別約款特別約款方

式與借款人個別約定，並載明違約金之計收方式並載明違約金之計收方式並載明違約金之計收方式並載明違約金之計收方式。」第六點規

定：「提前清償違約金應考量借款人之清償時間、貸款餘額等

因素，採遞減遞減遞減遞減之方式計收。」 

二二二二、、、、連帶保證人連帶保證人連帶保證人連帶保證人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民法第民法第民法第民法第 739  739  739  739 條條條條    

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

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    

民法第民法第民法第民法第 272  272  272  272 條條條條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

連帶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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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及及及

實實實實

務務務務

見見見見

解解解解    

45454545 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 1426142614261426 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    

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對對對

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 272 條第 1

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故連帶保證與普通保證

不同，縱使無民法第 746 條所揭之情形，亦不得主張同法第不得主張同法第不得主張同法第不得主張同法第

745745745745 條關於檢索抗辯之權利條關於檢索抗辯之權利條關於檢索抗辯之權利條關於檢索抗辯之權利。    

1.定義：指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主債務負有連帶履行責任，亦即債

權人得對主債務人或連帶保證人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得對主債務人或連帶保證人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得對主債務人或連帶保證人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得對主債務人或連帶保證人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 

2.我國民法雖對「連帶保證」未設有明文規定，惟法院一向承認該制度，

於金融交易中更時常運用。 

3.銀行授信，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如銀行法第 12 條之 1），多以徵

取連帶保證人為原則。進一步說明，銀行辦理一般放款，如徵得連帶

保證人明示同意明示同意明示同意明示同意連帶保證該筆債務者，將來借款人未依約清償時，銀

行得向借款人（主債務人）或連帶保證人同時或先後同時或先後同時或先後同時或先後、請求應清償債請求應清償債請求應清償債請求應清償債

務之全部或一部務之全部或一部務之全部或一部務之全部或一部；連帶保證人不得主張銀行應先向借款人求償連帶保證人不得主張銀行應先向借款人求償連帶保證人不得主張銀行應先向借款人求償連帶保證人不得主張銀行應先向借款人求償，，，，求償求償求償求償

不足時其始負保證責任不足時其始負保證責任不足時其始負保證責任不足時其始負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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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保證人對銀行所負保證債務之範圍，為借款人依本借據

（含特別條款）約定所負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手

續費、保險費、其他各項應付費用或款項、債務不履行之損害

賠償等一切債務。 

連帶保證人對銀行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應自保證契約成立生

效日起至借款人依本借據所負債務完全清償之日為止。 

連帶保證人無先訴抗辯權連帶保證人無先訴抗辯權連帶保證人無先訴抗辯權連帶保證人無先訴抗辯權，除願遵守前二項約定外，並同意下

列各款事項：（略）。    

1.連帶保證人無無無無「「「「先訴抗辯權先訴抗辯權先訴抗辯權先訴抗辯權」，所謂「先訴抗辯權」，係指保證人於銀

行未就借款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銀行得拒絕清償之權

利；連帶保證人依法不得主張此種權利。 

2.連帶保證人與借款人應負連帶責任，係指其對銀行各負全部給付之責

任而言。    

三三三三、、、、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    

    民民民民    法法法法    第第第第 881  881  881  881 條條條條    之之之之 1111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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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

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所擔保之債權所擔保之債權所擔保之債權，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基於票基於票基於票

據所生之權利據所生之權利據所生之權利據所生之權利為限。 

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除本於與債務人間依前項一定法律關係取得者

外，如抵押權人係於債務人已停止支付、開始清算程序，或依破產法有

和解、破產之聲請或有公司重整之聲請，而仍受讓票據者，不屬最高限

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但抵押權人不知其情事而受讓者，不在此限。    

1.擔保「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係指所擔保之不特定債

權須自此一定範圍內所生者為限，而此項範圍又以「由一由一由一由一

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如特定之繼續交易契約、債權人

與債務人間抽象約定一定種類交易之法律關係等均包括在

內）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為限。 

2.金融實務上以擔保現在已發生現在已發生現在已發生現在已發生及將來可能將來可能將來可能將來可能發生發生發生發生之債權為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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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提供人向債權人所提供之本抵押物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依照

下列第(  )款之約定： 

□(一)普通抵押權 

□(二)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種類請於該項目前之□中勾選) 

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現在現在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將來將來將來在本抵

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借款借款借款    □□□□信用卡契約信用卡契約信用卡契約信用卡契約

□□□□保證保證保證保證，勾選之債務均含其本金勾選之債務均含其本金勾選之債務均含其本金勾選之債務均含其本金、、、、利息利息利息利息、、、、遲延利息遲延利息遲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違約金。 

除前項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外，另其他擔保範圍約定為：取得執行名義

之費用、保全抵押物之費用、強制執行之費用、參與分配之費用、因債

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

及範圍所生之費用及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    

假設借款人向銀行辦理貸款，以借款人所有之不動產為擔

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銀行，則就該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就該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就該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就該抵押權之擔保債權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須由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須由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須由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須由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即抵押人即抵押人即抵押人即抵押人))))依抵押權設定契約依抵押權設定契約依抵押權設定契約依抵押權設定契約

予以約定予以約定予以約定予以約定，亦即須約定何人之債權何人之債權何人之債權何人之債權(即以誰為債權人)，對何何何何

人之債務人之債務人之債務人之債務(即以誰為債務人之債權)，何種範圍之債權何種範圍之債權何種範圍之債權何種範圍之債權（即必

須有ㄧ定之範圍，且此項範圍必須限定於一定之法律關係或

票據關係）。上述三者攸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上述三者攸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上述三者攸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上述三者攸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

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應於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應於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應於銀行與擔保物提供人應於設定抵押權時約定並辦理登記設定抵押權時約定並辦理登記設定抵押權時約定並辦理登記設定抵押權時約定並辦理登記，，，，始始始始

足生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之效力足生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之效力足生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之效力足生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之效力。。。。 

 


